
   

 

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理性思考 

文/彭 榕 

   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超过1. 2亿。人口问题己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实现代化的
瓶颈。显然，如何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合理转移是当前我国亟巫待解决的一个课题。 
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对整个国家有着重大意义和影响的社会问题。作为农业大国，“三
农”问题一直是各级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这是学术界达成的一致共识，也正在被各级政府所认同和实施。基于此，本文将结合我国当前的实
际探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的现状，并对此提出对策。 
   一、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文主要从剩余劳动力转移给农村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入手，理清其产生的根源，从而才能
解决问题。这些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快速转移，造成了农业劳动力在数量上的快速下降、文化素质水平
上的降低、在年龄结构上偏大，对正常的农业生产造成影响。农业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减少对农业生
产的负面影响。据四川省农调队统计，2003年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达1389.8万人，占全省农
村劳动力的48.2%，比上年增长7.5%，比2002年的增速高了近 2个百分点。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转移会影响农业结构的调整。  
   其次，不利于对下一代农业劳动力的培养与教育，影响下一代农业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农业
可持续发展要求农业增长方式逐渐摆脱主要依靠追加投入、消耗资源型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实现主
要向依靠科学技术、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的集约型增长方式上去。这就要求未来的农业劳动力必须
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具备较高的经营素质。  
   再次，降低了农业资源的利用率，造成对农业资源可持续性利用的破坏，不利于农业可持续
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后，要对其占用的农业资源进行合理处理，否则就会降低农业资源的
利用率，这与我国人均农业资源相对较少，对其利用率要求较高就产生了矛盾。  
   最后，不利于农业基础设施的维护与建设。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有两特点：一是需要投入的
资金和劳动力大；二是建设和维护所需的周期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后会给农业基础设施的建
设和维护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影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进行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已经跨出农
业，可能会漠视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认为这已经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也不会从中获益，
因而也就不愿对农业基础设施增加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二是，影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的现
实性。 
   二、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对策 
   针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给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本文认为可以相应从以下几方
面入手。 
   首先，采取多种措施切实增加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增强下一代对农业的信心，同时改革现
行的教育制度，为农业下一代的成长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增加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是一个涉及多
方面的问题，很多学者对此都有研究，这里不再赘述。改革现行的教育制度，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对农民工子民在城市入学教育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要给予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子女平等的受教育
的机会，取消各种收费规定和歧视政策，保证农民工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同时也保障农民工作为
父母能够对子女尽到监护和抚养的义务；二是对农村教育制度的改革。 
   其次，解决农业资源闲置和农业资源破坏问题，可以通过市场与政府两条线进行。市场方法
要求健全各类农业相关产权交易市场，为农业闲置资源创造宽松的市场交易环境，通过市场买卖双
方的博弈来决定市场价格，最终解决农业资源闲置问题。政府方面主要通过两类政策措施来解决农
业资源闲置和破坏问题：一是“打”的政策。各级政府要制定严厉的惩罚制度，对造成农业资源闲
置和破坏的责任人进行金钱处罚，并责令其消除后果，从而杜绝闲置和破坏农业资源现象的发生；
二是“拉”的政策。各级政府要制定农业资源管理的相关办法，鼓励农业闲置资源的转租，保证转
移农业劳动力管理和使用好自己的农业资源，避免闲置和破坏。 
   再次，各级政府应该改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的思路，用新的资金来源和劳动力来源解
决农业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在资金来源上，一方面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
入力度；另一方面也要鼓励各种经济组织和个人对农业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多渠道筹措建设和维护
资金。在劳动力来源上，也要改变以往的集体出工的作法，采用出钱与出力相结合，有钱出钱有力
出力，通过更多使用机械和雇佣劳动力来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 

 



   最后，健全各种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保障转移农业劳动力的合法权益，特别是要健全有
关事故处理的法律、法规建设。各级地方政府要先调整其心理状态，真正认识到保护农业转移劳动
力合法权益的重要性。同时，各级政府应该制定更多有关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细化
对农民工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等的具体要求，特别对可能危害身体、心理健康的行业和企业，要加
强监督检查，杜绝危害农民工健康的事件发生（作者单位：周口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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